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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发放各地标准不一
根据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
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从7月3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高温津贴
规定等内容开展专项检查。与此同
时，河北、福建、天津以及哈尔滨、济
南等地均下发通知要求做好高温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我国各地气
候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高温津贴发
放的时间、周期、标准并不统一。

在发放时间上，多数省份是在6
月至8月或9月之间，海南则是从4
月至10月，福建是从5月至9月，其
间均可发放高温津贴。在发放周期
上，有的是按月发放，有的按日计算
发放，而河北省则按照小时计算。此
外，多数地方的发放标准是每月200
多元，广东为每月150元，最高的是
天津，每月630多元。

河北近期宣布，调整夏季高温津
贴试行标准，即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
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增加0.5元，即由
1.5元调整为2元；没有防暑降温设备
或有防暑降温设备但达不到降低工
作场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者，每人
每小时增加0.5元，即由1元调整为
1.5元。

“给不给还不是老板说了算”
记者采访发现，高温津贴不发放

的情况仍存在。在炎热的杭州地铁6
号线奥体中心施工现场，记者采访
37岁的宁波人徐前，他负责现场的
挖掘机调度。6月份，他拿到了500
元的高温津贴。但是，在同样的工地

上，一些杂工却未领到高温津贴。贵
州人代群是工地的保洁清洁工，她说
并不知道高温津贴如何发放，目前只
有一天领到两瓶盐汽水降暑。

“什么叫高温津贴？没听说过。”
老段是北京前门大街上的一名保安，每
周工作7天，一个月拿3200元的工钱。

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了数名建
筑工人、快递师傅、停车场管理员等
户外劳动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没
有拿到高温津贴。有的说不了解相
关政策，有的说知道政策却并不敢向
领导要。在北京西城区某停车场，一
位管理员说：“给不给还不是老板说
了算。”

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高温津贴
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据了解，
2016年夏天，在东部某个副省级城
市集中开展用人单位夏季防暑降温
政策法规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中，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发现，有的单位高温
津贴没有随6、7月份的工资一起发
放，而是要等到9月份时集中发放；
有的单位不了解新的高温津贴发放
标准，仍然按照旧标准进行发放。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地
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未根
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天气情况进行
调整。

例如，广东现行的高温津贴标准
制定于 2012 年，每人每月 150 元。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广东便出台
《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室外作业及高温作业人员每人
每月15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100元。记者对比两个文件发现，
除了将室内外高温津贴标准调至一
致外，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最高150
元的水平。据了解，湖南现行高温津
贴标准制定于2005年，每人每月150
元；河南则执行2008年制定的每人
每工作日10元的高温津贴标准。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三伏天，上海持续多日
的高温天气已让不少市民大呼“吃不
消”。在炎热天气下进行户外工作的
员工，更要接受“烤”验。昨日上海市
人社局在官网提醒劳动者，本市高温
津贴并非可发可不发。企业未按规
定支付劳动者高温费的，劳动者可以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或
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根据上海市规定，企业每年在
6-9月，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
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
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
补贴，标准为200元每月，不计入最
低工资标准范围。

据悉，夏季高温津贴发放的条
件，取决于工作场所是否为露天或
室内温度是否降低到33℃以下，而
与当月的气温高低没有关系。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称用人单位。
23号文明确，虽然夏季高温津贴的
发放主体是企业，但是“有雇工的个
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
位参照执行”。

个体工商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之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
业经营的自然人。民办非企业单位
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
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
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
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民办幼儿
园，民办小学、中学、大学，民办医
院、疗养院，民办艺术表演团体，民
办福利院等。

夏季高温津贴的发放对象是符

合发放条件的职工。本市个体经济
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企业一样，
都要参照执行有关高温费发放规定，
但是机关事业单位不参照执行。在
实际操作中，有的单位发放高温津贴
不仅不与高温下的劳动强度挂钩，甚
至完全按照“级别”、“编制”发放。高
温津贴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一些所
谓“临时工”、劳务派遣员工等所谓

“编外人员”享受不到高温津贴，有的
地方甚至发生过劳务派遣员工申请
高温津贴被辞退的事件，这些行为侵
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为高温作业的职工保证现场清
凉饮料的供应，历来是劳动保护必做
的“功课”之一。根据国家强制性标
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在炎热
季节对高温作业工种的工人应供应
含盐清凉饮料（含盐量为 0.1％－
0.2％），饮料水温不宜高于15℃。单
位不得以提供清凉饮料为由，拒绝支
付或抵充高温津贴。

同时，各企业特别是从事高温作
业和户外作业的行业，要制定合理的
作息制度，当气温达到35℃及以上
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缩短工作
时间。当气温达到38℃及以上时，除
涉及国计民生、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
基本生活等重要行业外，工作环境不
能满足极端高温条件作业的企业，可
视实际情况采取暂停工作和保证休
息等措施。

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一半露
天”的难确定情况，市人社局在官方
微博中曾回复，用人单位应当结合实
际，通过集体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
合理制定发放办法。

用人单位在发放夏季高温津贴
的同时，还应继续做好工作现场清凉
饮料的供应工作。

户外劳作无津贴 多年标准不变
记者调查显示：多地高温津贴政策落实仍不到位

12日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入持续“蒸烤模式”，南北方大范围地区最高气温达35℃以上。近期，多个部委和地方
政府出台防暑降温措施应对，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到位。记者调查发现，地方在政策落实上还不到位，有一些户
外劳动者表示并未拿到津贴，有的地方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

企业未按规发高温津贴
劳动者可申请仲裁

多年来，高温津贴的落实一直是

个难题。多名受访者认为，需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

的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对劳动者的

政策宣传，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

广东省社科院法律与治理现代

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硕说，有关

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关执法检查，建

筑、餐饮、快递等行业的问题比较突

出，应将这些行业作为重点进行监督

检查，严肃查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

法行为。

有专家建议，应该健全、完善职

工高温津贴制度，及时适当调整高温

津贴标准，通过工会等协助劳动者与

企业平等协商，把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等写进劳动合同。

记者注意到，天津市已经建立起

高温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即

把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职

工月平均工作天数 21.75 天，再乘以

12%。2016年度，天津市职工月平均

工资为5265元，以此推算，2017年的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天29元。

黄硕表示，高温津贴标准如何制

定和调整，应当举办听证会，让更多

高温下的劳动者参与讨论，更好地保

护他们的权益。

此外，有专家提出，除了发放津

贴，还应科学调整高温下劳动者的作

息时间。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

37℃以下时，企业应当采取换班轮休

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

加班。但记者采访发现，仍有很多工

地为了赶工期，让工人顶着烈日酷暑

加班干活。

重庆市安监局总工程师何建平

认为，对于违反国家劳动保障法律、

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和津贴

规定，侵害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用

人单位要依法责令其改正并给予严

厉的惩戒。 据新华社电

加强对重点行业的监督

落实轮休和缩短工时等规定

[专家建议]

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理应获得应有的高温津贴。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